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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
鉴于旅行社选择使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提供的电子合同签署服务完成旅游合同的在线签署，旅游者及旅游者代表（即游客及游客签约代表，以下并称“游客签约主体”）为旅游合同的签署一方，平台将基于游客签约主体的请求为其发放数字证书（即CA认证证书）用于电子合同的签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关于开展电子认证服务合规性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工信厅信发函〔2022〕183号）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签发数字证书前须进行严格的实名认证，确保身份认证的真实有效。
旅行社在平台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之一为游客签约主体提供实名认证服务。第一种是由旅行社对游客签约主体通过线下方式进行实名认证（游客签约主体不再需要人脸识别）。第二种是游客签约主体在线通过人脸识别方式进行实名认证。如果旅行社选择第一种方式为游客签约主体进行实名认证，则旅行社承诺：
1.旅行社具备相应的能力，能够结合游客签约主体提供的身份证件、支付账户信息、手机号码等详细资料以及签约交易过程的信息，利用其完善的业务流程和一切必要的手段，对游客签约主体进行专业的身份审核。同时，旅行社保证在旅游合同中披露的、向平台提交的用于旅游合同签署和发放数字证书的游客签约主体身份信息准确无误。
2.旅行社有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即旅行途中对旅游者（即游客）的身份信息与旅游合同中的信息进行二次核验，核验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在途使用的民航系统、铁路系统、酒店及公安系统，以确保上传至平台的信息无误，确保通过平台申请的数字证书无误，否则旅行社有义务在发现任何信息提交有误后立即通知平台进行更正（包括合同内容更正、已经发放的数字证书的注销、合同重新签署等）。
3.旅行社对于因实名认证信息有误（包括旅行社信息审核错误、旅行社向平台提交信息错误）造成的数字证书发放错误承担全部责任，并且对因数字证书发放错误导致的其他后果承担责任。
4.旅行社有义务按照数字证书服务机构（即CA认证机构及其代理机构）的要求获取游客签约主体（即数字证书持有人）的身份信息（至少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或护照号码、手机号码等），并且按要求取得了游客签约主体的授权，即旅行社有权利使用其个人信息为其申请数字证书之目的，将其相关信息提交给平台和数字证书服务机构。
5.在完成游客签约主体线下实名认证后，游客签约主体为实名认证提交的全部相关资料，旅行社有义务采用纸质版或者电子版归档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五年。在此期间，旅行社应确保上述资料的安全与保密，并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其损坏或丢失。在保存期内，旅行社应随时提供必要的资料查阅和复制服务，以满足数字证书服务机构、监管机构或法律规定的监管要求。若因旅行社保管不当导致相关资料丢失或损坏，旅行社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对于涉及游客签约主体隐私的敏感信息，旅行社应采取额外的加密和安全措施，确保游客签约主体的隐私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6.游客签约主体为旅游者代表（即游客签约代表）时，旅行社承诺游客签约主体已经取得了合同中所有旅游者（即游客）的有效授权为有权主体，旅游者对游客签约主体的授权至少包括旅游者知晓并同意将以在线电子合同的方式签署旅游合同，旅游合同中包含旅游者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或护照号码、手机号码等）以及合同条款内容将上传至平台。
7.旅行社知晓并同意，数字证书服务机构有权利核查其用于申请数字证书的全部资料，如果发现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有误、资料不全、未按要求满足保存期限、发现问题未立即无延时的通知等，则数字证书服务机构有权利立即暂停旅行社数字证书的使用、暂停新增签约主体数字证书的申请，直至旅行社按要求整改完毕。
    
    本承诺书签署前，旅行社已经学习和了解关于电子合同签署、实名认证、数字证书的相关知识、常识、法律规定，了解本承诺函的意义和旅行社的责任，愿意为违反承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包括接受处罚、进行整改、赔偿导致的其他第三方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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